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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

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任务来源

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选择不少于5%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企业（175家），其中10%为涉废

气VOCs排放企业。

截至3月13日全市已核发排污许可证3500

家，其中重点管理784，简化管理2716。

重点污染源执法监测

任务来源

污染源自行监测专项检查

检查范围：本行政区域当年执法

监测名单，要求比例不少于50%

（87家）。



任务来源
污染源自行监测专项检查内容

自行监测方案：排污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的一致性；

执行情况：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与自行监测方案的一致性；

技术规范：自行监测行为与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自动监测数据

的比对结果的符合性；

信息公开：自行监测结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规范性；

检测机构：委托社会检测机构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必要时可赴实验室开展

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可包括监测人员持证、监测设备、试剂消耗、方法选用、

实验室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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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检测报告、

原始数据、采样记录等普遍存在问题。

市局现场检查22家，手工监测问题

较多，发现弄虚作假线索。

2024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完成率40.2%，

其中重点管理47.1%，简化管理36.8%。

省厅环境服务

机构抽查

市局自行监测

质量监管

自行监测数据

公开情况

当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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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



当前形势
2020年以来排污许可证重点
管理企业总完成率19.33%



当前形势
2024年排污许可证全部企业
完成率40.2%



当前形势
2024年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
企业完成率47.09%



当前形势
2024年排污许可证简化管理
企业完成率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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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范围：

 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包括：

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医院、加油站

自行监测方案、自动监测（污染源

在线）、手工监测（检测机构 ）

自行监测数据公开情况

管理要求

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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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企业监测方案编制不规

范，存在监测点位遗漏、指

标选取不全、频次设定不合

理等问题，影响监测数据代

表性与准确性。

 企业对监测方案动态调整不

及时，未能根据生产工艺变

化与环境管理要求及时修订

方案，导致监测工作与企业

实际脱节，无法满足监管需

求。

 企业选用的监测设备不符

合技术要求，存在灵敏度

低、抗干扰性差等问题，

导致监测数据偏差较大，

无法准确反映污染状况。

 监测设备维护保养不到位，

长期运行未进行校准与检

修，设备老化失灵，影响

监测数据质量与设备正常

运行，增加企业运行成本。

监测方案问题 监测设备问题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现象时

有发生，为逃避监管，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导致

数据严重失真，扰乱环境

监管秩序，损害公众环境

权益。

 数据记录不规范，存在数

据缺失、记录混乱、信息

不完整等问题，影响数据

追溯与核查，不利于环境

执法与管理决策。

数据质量问题

主要问题



监管难点

与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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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保队伍建设，充实监管人员，

提升专业素质，通过培训、交流等

方式，提高监管人员业务能力与执

法水平，适应监管工作需求。

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智能化监管

平台，实现对排污单位监测数据实

时监控与分析预警，提高监管效率

与精准度，弥补人力不足。

监管力量不足 企业配合度低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环保

意识与法律意识，明确企业自

行监测义务与责任，引导企业

自觉履行环保主体责任，积极

配合监管工作。

严格执法，对拒不配合监管、

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进

行严厉处罚，形成有效威慑，

保障监管工作顺利开展。

技术复杂性

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组织

专家团队为企业提供技术咨

询与培训，帮助企业解决监

测技术难题，提升企业自行

监测能力与水平。

推动监测技术研发与创新，

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监测技术

与设备，提高监测数据质量

与工作效率，促进环境监管

技术升级。

监管难点



数字赋能06



现有工具能力挖掘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

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AI加持能力跃升

生态环境数字指挥

中心

平台迭代能力提升

污染源在线监测视

频监控系统

数字赋能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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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管理端： https://223.4.64.201:8080/eap/Login.action
公开端： http://223.4.64.201:8888/gkpt/main/330000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账 号：见上表
初始密码： wryjc@123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首页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首页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首页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数据采集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知识库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业务管理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业务管理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业务管理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业务管理

宁波新桥化工排
污许可证流量限
值3.5mg/l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查询与分析

自行监测方案查看和下载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查询与分析

该数据实际为企业完成率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查询与分析

可选择年份、类型、是否
发证、是否三月内发证等



浙江省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帮助中心

不监测原因管理添加操作视频
环保用户使用手册
企业用户使用手册



宁波市环境自动站电子围栏视频监控平台

即将上线：活动人员自动识别功能



感谢聆听！
Thanks for listening


